
高度近视会带来哪些并发症？

高度近视（一般指近视度数600度以上）的患者，
随着近视度数的进展，眼球长度（眼轴）持续过度增
长，眼球就像被逐渐吹大的气球一样，使得巩膜、视网
膜、脉络膜逐渐延长变薄，特别是视网膜容易产生病
变，从而导致诸多严重并发症。

后巩膜葡萄肿
高度近视随着度数的增加，眼球后壁葡萄肿样向

后扩张，近视度数越高、其发生率越高，通常伴有漆裂
纹形成、视力减退，严重者视力丧失。

视网膜变薄、变性、裂孔、脱离
随着眼轴增长，视网膜也会相应的延长、变

薄，由于视网膜周边变性或玻璃体腔牵引，因此易
发生视网膜裂孔及视网膜脱离。患病初期多有漂浮
物、闪光感及幕样遮挡等症状，网脱未及时治疗可
导致失明。

飞蚊症
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球增长，胶样的玻璃体中央

发生脱水凝缩形成囊腔，称之为“玻璃体液化”，在此
过程中形成点状、线状或蜘蛛网样漂浮物，光线照射
下投射到视网膜形成阴影，这一改变较为常见的症状
即“飞蚊症”。

黄斑病变
随着眼轴的变长，眼球后极部向后扩张，视网膜

和脉络膜层变薄及萎缩，产生一系列黄斑病变，包括
黄斑区视网膜劈裂、黄斑裂孔、黄斑出血等，黄斑部是
视觉成像的中心点，因此黄斑病变严重影响视力。

如何保护高度近视的双眼？

定期检查
即使没有出现并发症，也要注意定期复查屈光度

数、眼底、眼压等，并形成眼健康档案。这样后期如果
发现异常可以做到早确诊、早治疗。

如果已经导致了并发症就要及时治疗，否则有致
盲的危险。

日常保护
首先要注意用眼卫生，预防近视发展或加深。避

免过度用眼，积极参加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劳
逸结合。

其次要注意对眼睛的保护。避免蹦极、跳水、短
跑冲刺、过山车、撞击等对头部和眼球产生冲击的剧
烈运动或活动。

同时也要避免过重的体力劳动，量力而行，加强
对眼睛的保护。

安徽理工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张兴兵主任提醒：高
度近视并发白内障和青光眼的机会也比正常人高，高
度近视人群要特别注意眼部早期出现的任何异常现
象，如闪光感、飞蚊症、视野缺损、视力进行性下降或
视物变形，应及时至眼科门诊就诊。

发现孩子视力异常时，要及时带他们到专业的眼
科医院进行就诊治疗，选择科学的近视防控方案。

安徽理工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预约咨询电话：
0554-2211160

孩子近视别不当回事孩子近视别不当回事，，看看高度近视的严重后果看看高度近视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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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反复弹出广告，想要“一键关闭”不是件容易
的事。

为了规范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
联合发布《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自2022年9月30日起施行。

《规定》紧盯弹窗新闻信息推送、弹窗信息内容导
向、弹窗广告等重点环节，着力解决利用弹窗违规推
送新闻信息、弹窗广告标识不明显、广告无法一键关
闭、恶意炒作娱乐八卦、推送频次过多过滥、推送信息
内容比例不合理、诱导用户点击实施流量造假等问
题。

从 2021 年 12 月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明确广告投放严禁缺失关闭标志，不得
设立倒计时结束才能关闭广告的限制等，到《规定》提
出弹窗推送广告信息的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

“广告”和关闭标志，确保弹窗广告可一键关闭，一年
时间不到，国务院职能部门相继对让人“防不胜防”也

“烦不胜烦”的弹窗广告出手整治，让不少业内人士感
受到互联网全方位整顿风暴的气息。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同样是治理“弹窗问
题”，区别于9个月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征求意
见稿》着重于整治互联网广告违法违规现象的角度，
此次三部委《规定》将出击重点放在维护网络安全这
个层面，让“弹窗问题”治理更加深入全面。

《规定》在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指出，其制定依据是
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广告法和《互联网信息
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同时明确“提供互联网弹
窗信息推送服务，应当遵守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

向和价值取向，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规定》明确列出提供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

的，应当遵守九项要求，其中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内
容超过一半。比如，不得推送《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
规定》明确的违法和不良信息，特别是恶意炒作娱乐
八卦、绯闻隐私、奢靡炫富、审丑扮丑等违背公序良俗
内容，不得以恶意翻炒为目的，关联某一话题集中推
送相关旧闻；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不
得弹窗推送新闻信息，弹窗推送信息涉及其他互联网
信息服务，依法应当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或者取
得相关许可的，应当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或者取
得相关许可；弹窗推送新闻信息的，应当严格依据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
位名单》，不得超范围转载，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
和新闻信息内容，保证新闻信息来源可追溯；提升弹
窗推送信息多样性，科学设定新闻信息和垂直领域内
容占比，体现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观，不得集中
推送、炒作社会热点敏感事件、恶性案件、灾难事故
等，引发社会恐慌。

“这就说明此次《规定》是一个垂直体系且领域全
面覆盖的规定，与以前相比治理范围要大得多。”中国
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

利用弹窗劫持流量让人防不胜防，众多网民只得
被动接受和观看。今后，这类乱象有望得到根治。

《规定》提出，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
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伦理道德的算法模型；不得
利用算法实施恶意屏蔽信息、过度推荐等行为；不得
以弹窗信息推送方式呈现恶意引流跳转的第三方链
接、二维码等信息；不得通过弹窗信息推送服务诱导
用户点击，实施流量造假、流量劫持。

朱巍分析称，《规定》总结了多年来关于弹窗信息

发布、信息传播、算法推荐等治理经验，将消费者权益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以及
传统的弹窗广告问题都纳入治理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着重强调保障互联网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比如以服务协议等明确告知用户
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具体形式、内容频次、取消渠道
等，充分考虑用户体验，科学规划推送频次；不得对普
通用户和会员用户进行不合理地差别推送，不得以任
何形式干扰或者影响用户关闭弹窗；弹窗信息应当显
著标明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身份。

尤其引发关注的是，《规定》特别强调了对于未成
年人的保护，提出不得利用算法针对未成年人用户进
行画像，向其推送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侵犯未成
年人网络隐私背后往往有黑灰产业链存在，有的从各
平台引流至聊天工具，对此需要平台强化治理协同。
网络平台需积极担当主体责任，营造安全干净的网络
环境，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若违法推送信
息，不仅可能受到行政处罚，还可能导致民事诉讼。

《规定》还强化了对于“弹窗问题”的监管力度，提
出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应当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设置便捷投诉举报入口，及时处理关于弹窗
信息推送服务的公众投诉举报。同时鼓励和指导互联
网行业组织建立健全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行业
准则，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此次《规定》出台有利于防止互联网企业野蛮生
长、无序扩张，有利于治理弹窗违规推送新闻信息、弹
窗广告标识不明显、恶意炒作娱乐八卦、推送频次过
多过滥、实施流量造假等问题，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
的互联网生态环境。”刘俊海说。

记者 万静 见习记者 刘欣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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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屏广告霸屏广告””乱象有望得到根治乱象有望得到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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